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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函
地址：406臺中市北屯區進化北路63號6樓

之2(通訊)

承辦人：林碩杰

電話：0986901986

Email：neunions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鹽埔鄉振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全教產字第110000012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貴部明確規劃退撫基金未來50至60年之及早撥補計劃，

而非僅提原退撫金由134年提早至130年用罄之「4年缺

口」撥補方案，詳如說明。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貴部依據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93條及公立學校教

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98條明確要求政府應為新進公教

人員規劃建立全新的退撫制度(以下簡稱：新基金)，但是

現職人員則因新進人員每年新繳的錢不再入庫，現職人員

必會有「斷流」之危機，本會認為貴部規劃新基金時，應

同步推動健全撥補計畫。

二、次查原退撫基金財務缺口過大，單靠調降所得節省費用挹

注基金及提高收益仍恐「不足」也「不及」填補退撫基金

財務缺口，故一定還要靠政府撥補，惟日前貴部指出，由

於新基金使原退撫基金由134年提早到130年用罄，故準備

入法之撥補方案，只有撥補這4年，且將於新基金制度實施

之日起分10年編列預算撥款。本會認為撥補期程應提早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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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能有助於原基金之運作，且不能僅撥補此4年，避免135

年之後，重蹈16年之覆徹，形成惡性循環 。

三、經查國際間關掉確定給付退休計劃並負責任啟動撥補的公

私立機構不勝枚舉。包括智利政府於1980年即因自己管理

退休基金不善，而關掉確定給付退休計劃；但為了兌現承

諾，不失信於民，智利政府不僅讓原計劃人員的退休金不

減少，還負責任地規劃50年的撥補計劃；英國航空亦於關

掉確定給付退休計劃後，做出與智利政府類似之撥補規

劃。

四、前開國家或企業均負責任地概括承受確定給付退休計劃之

責任，實因退休計劃之發起人和管理者必須對參與該退休

計劃之所有成員負起責任，此為契約之精神，故只要政府

擁有良好之財政紀律，概括承受自己該負之責任並不難，

尤其對政府和企業來說，信用方為最重要之資產。

五、針對原退撫基金用罄危機，貴部只有提「4年缺口」之撥補

方案，而教育部亦將秉持公教一致地配合貴部，此種失信

於教師、失信於人民、與國際嚴重脫節之行為，不僅將讓

政府之信用崩盤，更將讓人才對教職卻步。當政府的誠信

破產導致人才不願意進入教職，孩子之受教權、國家競爭

力亦將陷入危機。

正本：銓敘部

副本：各級學校、本會秘書處

理事長 林碩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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